
附件

飞行检查情况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发现问题
	要求
	综合评定

	1
	郴州市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1.管理体系文件未依据新版管理办法及时修订或改版；仪器使用记录表无受控编号；未提供样品制备作业指导书。组织机构框图部门相互关系不准确，负责人未标明职称。

2.未能提供作废GB 5009.15-2014标准变更手续的相关证据。
3.周*建上岗证未明确检测项目。
4.天平室温湿度计未进行标识，对其校准结果未进行确认；未能提供贮存备份样品的冰箱温控记录。
5.未能提供编号NY--YQ-061样品的处理记录。
6.标准物质贮存冰箱中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已过期，未按要求进行处理。盐酸强力霉素标准物质未进行唯一性标识。
7.样品编号为JC-SG-23442原始记录未独立归档。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立行立改
	优秀

	2
	衡南县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站
	1.管理体系文件未依据新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修正案）》（第163号令）修订或改版；未能提供样品制备指导书。组织机构框图部门相互关系不准确，部门负责人未标明职称。
2.未提供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内容的培训记录，蒋*宏检测人员未明确检测项目。
3.标准物质贮存冰箱温湿度计未进行检定（校准）。
4.编号YQ-33样品贮存冰箱未进行分区标识；未能提供编号为V2305JC-013样品制备和处理记录。
5.标准物质（氯氰菊酯）无唯一性编号。
6.编号为F2311-JC005样品原始记录未独立归档。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立行立改
	优秀

	3
	双峰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1.2023年内审不符合项事实描述不清晰，缺整改前后附件材料。
2.新进标准物质缺唯一性标识。
3.编号JL35-01气相色谱原始记录缺质控信息，允差信息。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
	优秀

	4
	新化县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站
	1.曾蕾上岗文件中未明确准许操作的检测项目。
2.编号LXJCND2023045样品保存信息不完整，气相色谱测试原始记录缺失；编号JDCCND2023045样品缺检测状态标识。

3.机构地址实际未变更，新办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新化县上渡街道梅苑北路6号”与资质证书地址不一致。
4.2023年质量控制计划无内部质量控制记录。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
	优秀

	5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1.液相质谱联用仪（SJYQ-002-001）校准证书（JL2401008354）名称和校准周期不符合规范要求，未对上述情况进行识别。
2.编号为2023-0860的样品原始记录三级签字不规范。
3.2023年质控计划第4项控制结果判定依据（被测组分含量＜0.1ug/㎏和采用阴性样品质控），不符合该项能力要求。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立行立改
	优秀

	6
	益阳市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1.资质认定过期,正在重新申请中。
2.编号FXSC 2024-001样品检测状态标识未按照管理程序实施。
3.编号JCSG2023-318-327气相色谱原始记录缺质控和允差信息。
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5009.15《食品中镉测定》未按要求办理变更手续。
5.危险品间未装防爆灯。
6.2023年3月15日内审发现的问题无佐证材料证明已纠正。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1个月完成整改
	良好

	7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1.原始记录模版有误。
2.检验检测环境条件不明确。
3.仪器检定后未进行确认。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1个月完成整改
	良好

	8
	花垣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服务中心
	1.易燃易爆品存放场地安全措施需完善。
2.标准查新工作有待加强。
3.部分仪器校准已过有效期。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1个月完成整改
	良好

	9
	通道侗族自治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1.部分仪器的检定或校准已过有效期。
2.实验环境条件未有效监控。
3.原始记录图谱用签章代替签字。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1个月完成整改
	良好

	10
	慈利县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站
	1.仪器设备自主校准不规范，仪器设备使用记录不全。
2.原始记录存在涂改不规范现象。
3.易制毒、易制爆品的保存场所不规范。
4.部分检测标准未及时查新。
5.部分标准工作液期间核查记录不完善。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1个月完成整改
	良好

	11
	长沙海关技术中心
	1.组织机构框图未标明各组成部门主要职责及相互关系、负责人姓名和职称。
2.2023年度内部审核未按照《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细则》进行全部要素审核。
3.2022年度管理评审记录显示管理评审会议不是由中心主任主持。
4.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使用记录表未按照《文件控制程序》要求进行唯一性编号，未标明开关机时间及状态。
5.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原始记录缺定性离子对信息。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1个月完成整改
	良好

	12
	湖南韬谱科技有限公司
	1.检测人员汪茜上岗证未明确准许操作的设备及参数。
2.管理评审未从管理体系及过程有效性、符合资质认定和机构考核评审等要求的改进、提供所需资源及变更需求等方面分别输出。
3.标准溶液配置/稀释记录未体现容量瓶及移液管编号。
4.编号为TPCJ24012161的检验报告封面未加盖机构公章及CATL章；检验报告控制程序中结论用语表述不全面。
5.部分技术服务项目未进行检测评价。
6.切换质谱离子源操作存在对空闲离子源质谱检测器真空度、洁净度保护措施不适宜，存在造成质谱仪性能下降风险。
7.机构程序文件规定记录保存6年，但电子管理系统调阅记录和档案不便捷，需完善。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1个月完成整改
	良好

	13
	湖南新程检测有限公司
	1.液质联用仪（XC-204）操作规程不符合设备操作实际需求，维修维护记录未及时归档。
2.编号为ZZSB-RCD-YJ-009-1.3的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检测原始记录缺天平信息。
3.易制毒专用安全柜盐酸存储间底部腐蚀较严重，存在隐患。
4.实验室管理系统如样品制备、天平称量等技术记录不能输出纸质档案备查和存档；2023年管理评审输出未对管理体系及其过程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机构现行程序文件无发布日期和版本号。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1个月完成整改
	良好

	14
	浏阳市畜禽水产品检测中心
	1.2023年度内部审核未按照资质认定和机构考核评审细则进行全部要素审核。

2.样品制备记录缺制备方法描述。
3.编号为LY202401024样品磺胺类酶联免疫法原始记录无校对人信息；编号LYJC/FR-095-1的酶联免疫法原始记录缺标准溶液信息；编号LYJC/BG-24-Z-024报告结论用语与体系文件规定不一致。
4.机构法人代表于2020年1月15日完成事业单位法人变更，授权签字人唐文觉于2019年5月工作调整调离该机构，均未按要求办理变更手续。未提供授权签字人张建超任命文件。

5.未提供饲料领域和农产品液相定量检测能力相关检测报告和质量控制计划，存在技术能力不能持续保持风险；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3个月完成整改
	合格

	15
	新宁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1.邓斌上岗文件中未明确允许操作的检测项目。
2.编号YQ-01气相色谱仪校准证书建议复校日期2023年10月13日，未进行复校或核查；气相色谱室中温湿度计未校准。
3.编号JL11-09气相色谱仪使用记录中，样品编号和检测项目填写不规范；编号V2404-JC001的样品缺检测状态标识；2023年6月20日配制的α-六六六标准溶液缺复验记录。
4.编号V2404-JC001样品原始记录缺质控、标液和允差信息。
5.易制毒化学品出入库(使用)台账缺“领用批准人”；2024年4月11丙酮领用不规范。缺废液贮存区域。
6.管理体系文件未按新版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或换版。未将参加能力验证人员列入2024年质量监督计划；部分监督内容不符合要求。
7.编号V2205-JC001～083检测原始记录原始图谱保存在计算机中，无保障安全性、完整性的措施。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3个月完成整改
	合格

	16
	津市市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1.《质量手册》编写依据中未列入资质认定评审准则。
2.法定代表人谭鹏2024年2月28日变更为谭钧今，未办理变更手续。内部组织机构框图未更改。

3.检测人员唐*斌上岗证未明确检验项目和授权操作的仪器。
4.已过期标准溶液（氟胺氰菊酯）与现行有效标准溶液（氟苯尼考）混合存放在冰箱内且标准溶液没有唯一性编号。
5. YQ-33液相色谱仪室温湿度计未进行校准。
6.报告编号湘ZX(检)（2020）第〔3669591〕号未注明分包的检验检测项目以及承担分包项目的检验检测机构。编号湘ZX（2020）第[3669591]号检测报告没有及时归档。
7.编号为V2310-JC029芹菜样品未提供样品制备及处理记录。
8.易燃易爆试剂房无防爆灯和防爆开关。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3个月完成整改
	合格

	17
	芷江侗族自治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站
	1.易燃易爆品存放场地安全措施不完善。
2.检测环境条件的监控不到位。
3.数据管理措施欠规范。
4.气相色谱测试原始记录模版存在问题。
5.关键人员的变更不规范。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3个月完成整改
	合格

	18
	桑植县检验检测中心
	1.易燃易爆品存放场地消防措施不完善。
2.部分标准溶液的核查记录不完整。
3.检验标准方法的查新工作有待改进。
4.管理体系运行存在不到位的情况。
5.未对检测环境温湿度进行有效监控。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3个月完成整改
	合格

	19
	安乡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1.《质量手册》编写依据中未列入资质认定评审准则；2024年2月的内审未对资质认定评审准则中告知承诺核查内容进行审查；2024年3月管理评审的输出内容缺体系文件符合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换版要求，内部组织框架图未明确与其他单位相互关系。
2.2020年3月1日的关键岗位人员任命书中，授权签字人是黄道宏.罗潇，2023年5月19日资质认定证书附表中授权签字人是罗平.罗潇，未见变更手续的相关资料。
3.李映上岗证未明确准许操作的仪器设备和检测项目。
4.气相色谱仪（AXNJ-2016-01）、原子吸收光谱仪（AXNJ-2016-03）和温湿度计等仪器校准已过期。液相质谱室配置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不适用于仪器灭火。
5.编号V2304-J001样品处理记录中无样品处理措施或方法。2023年6月16日购买的甲胺磷溶液标准样品未进行唯一性标识。
6.编号V2306-F006检验报告缺样品编号和接样时期。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3个月完成整改，

现场复核确认
	合格

	20
	临武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1.管理体系文件未依据新版资质认定修订或改版，缺主管部门公正性声明。
2.2023年11月开展内审和管理评审，存在有效性问题。
3.法定代表人、最高管理者、技术负责人、检验检测报告授权签字人均发生变化，未能提供变更手续相关证据。
4. 李*华上岗证未明确检测项目，未能提供培训记录。
5.气相色谱仪（SB-002）检定（校准）结果已过有效期；天平室没有温湿度计，未进行环境监测和记录。
6.样品贮存无系统标识，未分区管理，不能提供样品处理记录。
7.标准物质（喹硫磷）未进行唯一性标识。
8.易制毒化学品无批准记录；废液标识未明确主要成分。
9.样品编号为V2401-Jc002原始记录未独立归档。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3个月完成整改，

现场复核确认
	合格

	21
	蓝山县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站
	1.管理体系文件未依据新版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或改版；2023年内审依据未涉及机构考核评审细则。体系文件中的组织机构框图与公示的内容不一致。公正性声明未签名或盖章。
2.周*超上岗证未明确检测项目，未对其进行能力确认。
3.气相色谱仪（YQ01）设备状态已过期，不能提供校准/核查记录。样品贮存和标准物质贮存冰箱及天平室均无温度监测和温控记录，样品贮存无系统标识，未分区管理，未提供制备和处理记录。
4.标准物质（甲醇中三唑磷）未进行唯一性标识，贮存冰箱环境条件无控制记录。
5.易制毒试剂房无防爆灯、易制毒化学品无批准记录；废液标识未明确主要成分，不能提供废液处理服务商，无废液处理记录。
6.2023年原始记录和报告保存不完整。样品编号为LS0151原始记录未独立归档。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3个月完成整改，

现场复核确认
	合格

	22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检测中心
	1.2023年度管理评审输入材料缺“风险识别的可控性”。
2.编号为W-006的样品检测原始记录三级签字不规范。
3.上墙声明未按要求署名签章，内容与《质量手册》版本不符。
4.能力表二/1中元素类参数检测能力方法部分已更新，未按要求进行方法变更。
5.实验室走廊堆放易燃纸箱和杂物，马弗炉区域消防设施配备不足，微生物检测无菌室与科研部门共用，无法保证无菌室使用时效。
6.机构无法提供近一年内检验检测报告，现行《质量手册》编制依据未更新。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3个月完成整改
	合格

	23
	湖南华弘检测有限公司
	1.内部组织机构图未明确负责人姓名及职称。
2.2023年内部审核检查记录表未包含机构考核评审细则条款。
3.存放重金属标准物质的干燥器干燥子失效；标准物质室冰柜中标准物质和检测样品混放。
4.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原始记录缺标准工作液编号信息；质量控制措施记录表缺样品名称、称样量等信息；天平使用记录存在两个版本，不同版本记录主要信息不相同。
5.场所二微波消解仪废气管直排窗外，且废气回灌；场所二集中供气房，气瓶未安全固定；场所二标准物质保存冰箱无温度监控记录，标准物质和样品共存同一冰柜；样品制备记录缺制备方法信息。
6.肥料检测领域和环境检测领域公用，易发生交叉污染。

7.机构质量负责人，管理体系运行负责部门和主要人员均在场所一工作，机构技术负责人只设1名，无法有效兼顾，工作人员只有1名质量监督员，无法有效监督。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3个月完成整改
	合格

	24
	隆回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
	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至2024年4月15日，机构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至2024年3月30日，均已过期，停止检查。
	停止检测，重新申请“双认证”
6个月

完成
	不合格

	25
	新邵县检验检测站
	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至2023年8月31日，已过期，停止检查
	停止检测，重新申请资质认定
6个月

完成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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